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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即小歌厅、小发廊、小旅店、

小网吧、小洗浴店、小餐饮店、小食杂

店。依法做好“七小”整治工作是政府

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提升首都居民生

活质量的重要举措，更是食药监管部门

的职责所在。然而，这些“七小”门店

大多无经营许可证照，位置隐蔽、违法

成本低，很难彻底根除，极易“死灰复

燃”且新店不断涌现。2015 年至今，北

京市西城区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结合

实际，多措并举，在“七小”整治中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

“七小”整治阻力重重

 “七小”所处位置隐蔽、违法成本

低、部分无证经营商户停止经营一段时

间后二次或多次重复经营。在取缔过程

中，暴力抗法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令

广大基层食药监管执法人员头痛不已。

以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街道为例，由

于棚户区改造、拆迁征地时间跨度大等

客观或历史原因，广安门内地区存在较

多秩序乱点、非法建筑，大量低保户从

事小餐饮、小食杂店，非法经营情况十

分突出，查处取缔工作难度很大。广安

门内街道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 2014 年起

到 2015 年上半年共取缔了非法经营主体

93 户，但随着取缔工作的不断深入，执

法当中的激烈对抗时有发生。

2015 年 3 月，北京某连锁便利店有

限公司第九十三分店未取得餐饮服务许

北京市西城区食药监管局三大措施整治“七小”见成效

可违法从事餐饮服务活动，被北京市西

城区广安门内街道食品药品监管所立案

处罚、责令停业，但仍无视食品安全相

关法律法规，继续无证经营。

2015 年 8 月 26 日，北京市西城区广

安门内街道食药监管所会同有关部门开

展“七小”整治工作。在对善果胡同复

查过程中，发现 2015 年 8 月 24 日被查

封的五家违法经营主体，擅自遮盖或撕

毁封条继续从事餐饮、奶制品加工、食

品超市、主食厨房、水果蔬菜售卖等违

法生产经营活动。食药监管、工商、城

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拟再次扣留相关

物品，关闭违法经营场所时，发生了激

烈的执法对抗，带头阻碍执行公务的违

法经营者陶某拧开煤气罐欲点燃，其亲

属推打抓挠执法人员，导致食药监管、

工商、城管部门的执法人员不同程度受伤。

此外，在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

部分商户利用国有或集体公有房屋进行

无证经营，如：部分依托政府号召开展

起来的便民服务网点存在无证经营情况

以及“腾笼换鸟”现象，即同一房屋有

时会先后出现多个不同的无证经营商户，

违法主体经常变换，但违法经营场所的

“笼”还在。通过晚间突击检查，执法人

员还发现，部分无证经营商户存在错峰

经营情况，即白天不经营而夜间经营。这

些都无形中增加了执法部门的取缔难度。

三管齐下  坚决取缔食品非法经营

“钉子户”

 

“七小”非法经营的成因比较复杂。

一是地区发展不均衡，某些区域发展相

对滞后于发达区域，基础相对薄弱，低

端消费依然旺盛，催生一批无证经营商

户。二是棚户区改造、拆迁征地时间跨

度大等客观或历史原因，造成部分地区

存在较多秩序乱点，非法建筑，从事小

餐饮、小食杂店的大量低保户。三是房

产为非商业用途，根据现行行政许可标

准，无法办理证照进行合理合法经营。

结合实际，统一部署。北京市西城

区广安门内街道食药监管所采取三大措

施，态度坚决地取缔非法经营“钉子户”，

很快取得成效。

一是宣传教育为先导，引导违法主

体增强自律意识，消除违法经营行为。

在全面摸清广安门内地区违法食品生产

经营活动分布情况的基础上，实施集中

和单独行政约谈，仅 2015 年下半年，执

法人员共约谈包括房主在内 110 多人次。

宣外大街新疆风味餐馆、麻辣烫小吃、

河间驴肉火烧等一批经营者主动放弃了

违法经营。

二是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在社区食

品药品监察员队伍建设试点工作中，执

法人员通过微信群与社区沟通情况，实

施快速执法、精准打击。通过建立“职

工 - 各级各类单位 - 食药”、“居民 - 社

区 - 食药”组成的社会化监督机制，实

现实时互动和双向反馈，构筑社会化共

治格局，及时取缔非法经营。同时，广

安门内街道食药监管所积极与地区工商、

公安等部门捆绑执法，极大增强了执法

力度，有效震慑了违法经营者。

三是反复查，查反复。针对违法经

营随时反弹的特点，执法人员坚持每周

对已取缔户进行复查，并拍照留档，随

时提醒房主依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

的有关规定，进一步追究违法经营房屋

产权方的连带责任，要求其不能为违法

经营者提供经营场所。

●周宾/文

北京市西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人员编制少、监管任务重，曾给北

京市石景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带来

很多挑战。但是通过短短2年时间的调整，

北京市石景山区食药监管队伍的素质得

到了大幅提升，基层监管人员的监管能

力也得到了大幅提高。

基层食药监管队伍整体结构不合理

北京市石景山区 9 个基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所现有人员 60 名，其中正式工

作人员 33 名、监察员 27 名。其中，男

33 人，占基层所总人数的 55%；女 27 人，

占基层所总人数的 45%。基层所人员平

均年龄为 36 岁，其中 35 岁以下 28 人，

占基层所总人数的 47% ；36 ～ 45 岁 21

人，占基层所总人数的 35% ；46 ～ 49 岁

6 人，占基层所总人数的 10% ；50 岁以上

5 人，占基层所总人数的 8%。基层所现

拥有大专学历 19 人，占基层所总人数的

32% ；大学本科学历 35 人，占基层所总

人数的 58% ；研究生学历 6 人，占基层

所总人数的 10%。具有药学、医疗器械、

法律专业学历共 12 人，占基层所总人数

的 20%。

基层所内务管理人员 15 名，占基层

所总人数的 25% ；服务平台人员 10 名，

约占基层所总人数的 17% ；监管办案人

员 15 名，占基层所总人数的 25%，专职

市场检查人员 7 名，约占基层所总人数

的 12% ；熟练掌握快速检测人员 13 名，

约占基层所总人数的 22%。

北京市石景山区基层食药监管队伍建设经验谈

从人员结构看，基层食药监管队伍

正在不断壮大，专业人员比重有所提高，

但队伍整体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存在。

在文化结构上，相关专业高学历人才相

对短缺，基层执法队伍人员学历层次不

高，业务骨干理论功底不厚；在专业结

构上，药品、医疗器械、法律等专业人

才相对短缺，缺少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

在年龄结构上，基层所的人员年龄分布

不均，经验丰富者年龄偏大，且所占比

例小，新招录的人员又缺少一定的监管

经验，造成基层所人员内部岗位设置难

度加大，无法根据监管任务因事定岗。

建设基层食药队伍

首先要提高基本能力

石景山区食药监管局认为，建设基

层食药监管队伍要注意提高依法行政能

力、学习创新能力、突发事件处理能力、

沟通协调和公共服务能力。

依法行政能力要求基层食药监管工

作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做

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更不能侵犯他

人合法权益。石景山区食药监管局定期

组织基层食药监管人员学习各食药监管

局（所、站）处理食药案件的优秀做法，

鼓励他们学以致用，创新思维。为提高

基层监管人员处理突发事件等问题的能

力，石景山区食药监管局建立了标准化

的突发事件处置流程，并定期培训基层

食药监管队伍。石景山区食药监督管理

局还组织了“基层监管标兵”“基层服务

之星”评选活动，评选活动在激发基层

人员为食品药品监管事业奉献力量的同

时，也提高了基层食药队伍的公共服务

和沟通协调能力。

建设基层监管队伍重在落实

石景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本着

“工作重心向基层一线倾斜”的原则，制

定了《石景山区街道食药所工作人员配

备管理办法》，形成了“横到边、纵到底”

的工作体系。面对基层监管队伍人员相

对不足的问题，石景山区食药监管局切

实改变单纯依靠增加人员配置解决监管

力量不足的惯性思维，分析和挖掘每个

人的专长和优势，尽最大可能实现人尽

其才、才尽其用。同时，石景山区食药

监管局在任务分工明确的基础上，围绕

监管重点，实行业务整合和统一部署，

强化协作配合，使各部门形成协调一致

的联动机制。

为加强干部交流学习制度，推广好

的监管经验，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

什么补什么”的要求，石景山区食药监

管局组织了共计 22 次专门业务培训、更

新知识培训和在线学习等各类培训，满

足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岗位工

作人员的多样化需求。

为强化监管和廉政风险点，加大效

能监察力度，石景山区食药监管局努力

实现考评机制的常态化，解决干部队伍

中存在的庸懒散等问题，同时，注重对

考核结果的综合运用，把考核结果作为

基层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不仅如

此，石景山区食药监管局为大力宣传廉

洁自律各项规定和工作人员“十二条禁

令”各项要求，针对基层食品药品监管

工作特点，将党风廉政建设教育纳入业

务培训，做到逢会必讲、警钟长鸣，筑

牢广大基层监管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道

德防线，塑造廉洁基层食品药品监管队

伍形象。

●张桂敏 金跃文 白娟/文

北京市石景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